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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 

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年1月5日星期五 上午10時00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205會議室 

主    席：何總務長俐眞 

出席委員：林委員雅凡、陳委員企寧、陳委員鴻圖、陳委員麗如、鄭委員期

緯、周委員志青、郭委員文昌、陳委員韋翰、簡委員桂寶、劉効

樺。 

列席人員：塗行政秘書蕙慈、連組長小雅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第1案】 

案由：本次申請借用學人宿舍候配名冊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皆已完成分配並辦理公證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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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討論事項：  

【第1案】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案  由：本次申請借用學人宿舍候配名冊資料，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附件一)辦理。 

二、 本次可供調配宿舍如次（計9戶）： 

(一) 居南邨一期宿舍雙併式5戶： 

1、居南邨54號（現住戶續借）。  

2、居南邨55號（現住戶續借）。  

3、居南邨84號（現住戶續借）。 

4、居南邨121號（現住戶續借）。 

5、居南邨85號(退住空房）。 

(二)居南邨二期宿舍雙併式1戶： 

居南邨77號。（現住戶續借） 

(三)居南邨二期宿舍四併式三房1戶： 

居南邨106-1號3樓。（現住戶續借） 

(四)居南邨二期宿舍四併式二房2戶： 

1、居南邨102-2號2樓。（現住戶續借）  

2、居南邨102-2號3樓。（現住戶續借) 

三、 本次申請者共29人，擬按點數高低依序配置（附件二），獲配

後放棄者由次一位者依序遞補。 

四、 本次申請截止日為114年12月29日，依第30次宿舍調配管理委

員會會議決議，嗣後學人宿舍借用（改借）申請單於申請截止

日起三個月內有效，故此次申請單有效期限至115年3月28日

止，倘於本次分配作業完成後，在此期間內仍有宿舍空出，則

依原排序逕予依序分配。 

五、 本次申請作業結束，倘有空房，再次公告申請，辦理公開抽籤

作業。 

決  議：照案通過。 

 

 

 

  

https://d6300-my.sharepoint.com/personal/6343_d6300_onmicrosoft_com/Documents/Downloads/%E9%99%84%E4%BB%B6%E4%B8%89%EF%BC%9A%E5%9C%8B%E7%AB%8B%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5%AD%B8%E4%BA%BA%E5%AE%BF%E8%88%8D%E5%80%9F%E7%94%A8%E5%8F%8A%E7%AE%A1%E7%90%86%E8%A6%81%E9%BB%9E.pdf
https://d6300-my.sharepoint.com/personal/6343_d6300_onmicrosoft_com/Documents/Downloads/%E9%99%84%E4%BB%B6%E5%9B%9B%EF%BC%9A111%E5%AD%B8%E5%B9%B4%E5%BA%A6%E7%AC%AC2%E5%AD%B8%E6%9C%9F%E7%AC%AC1%E6%AC%A1%E5%AD%B8%E4%BA%BA%E5%AE%BF%E8%88%8D%E7%94%B3%E8%AB%8B%E4%BA%BA%E5%93%A1%E5%90%8D%E5%86%8A_%E4%BA%BA%E4%BA%8B%E5%AF%A9%E6%9F%A5.%E5%AE%BF%E8%88%8D%E6%9C%83%E5%AF%A9%E6%9F%A5.xls


3 
 
 

【第2案】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案  由：修正「本校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部分條文案，請 審

議。 

保管組說明： 

修正說明如下： 

一、 修正第三點借用宿舍種類，包括新建新進教師宿舍，並說明申請

年資規定。 

二、 修正第三點第二項嗣後若未作學人宿舍用途時，不提供申請借用

之宿舍類型。 

三、 修正第八點積點計算標準，眷口父母人數採計上限規定、教研職

的助理研究員全稱、明列兼任一級、二級單位主管與職務計點標

準、配合對應要點修正條號。 

四、 修正第九點借用期限，增訂新進教師宿舍借用年限。 

五、 修正第十五點遷出期限，增訂申請改借者期限。 

 

附  件：(附件三) 

一、 本校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修訂部分條文對照表。 

二、 本校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三、 本校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原條文)。 

 

決  議： 

一、 出席委員全數同意將第五類宿舍(新進教師宿舍)分配方式改為抽

籤決定分配序位，並於條文中增列(如附件三)。 

二、 其餘修正條文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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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案】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陳委員鴻圖 

案  由：無人借用短期學人宿舍相關單位應於兩個禮拜至少巡視一次。

(提案單詳如附件四) 

說  明： 

此短期學人宿舍（給國外學者來訪）目前不知保留幾間？但因宿舍因沒

人借用以致漏水、鴿子築巢、屋況變糟等等情形都無人知道，嚴重時不

但自身屋況變糟且會影響左右鄰舍。 

保管組說明： 

一、 依本校短期宿舍借用及管理辦法規定，素心里保留數間房供本校

聘用之客座教授、駐校作家及訪問學者借用，總計10間，現空房

總計4間，一房3間(A1-1、A1-3、A1-4)及二房1間(C3-2)。 

二、 經查本案所提係素心里C3-2號房，該房於114年10月31日辦理訪

問學者遷出點交，並進行環境整理。後於11月10日及12月8日進

行定期巡檢清掃，皆未有漏水及發霉情形(附件五)。 

三、 本案係因委員所居住之C2-2號房天花板脫漆，經委員12月28日報

修，12月30日維修人員檢修時發現C3-2號房廚房漏水，研判是漏

水溢流到客廳形成積水及水氣，又氣密窗將水氣堵住，故造成氣

密窗上殘留水氣至牆面發黴(附件六)。當(30)日即將漏水情形修

復，並處理屋內積水潮濕情形，每日開窗通風及除濕，後續將另

辦理屋內清掃及牆壁修復事宜，於修復完成前暫不外借。 

四、 此外，本組現刻規劃辦理居南邨二期四併三房、四併二房及素心

里宿舍陽台加裝隱形鐵窗，以有效避免野鴿造成宿舍住戶之清潔

衛生問題。未來亦將加強宿舍空房巡檢頻率，以提升學人宿舍整

體環境。 

決  議：依保管組說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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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第1案】提案單位：管理學院陳委員麗如 

案由：學人宿舍住戶借用學校財產報廢後，是由借用人自行處理廢品或是

由學校辦理運送，是否有相關的規定可以依循告知住戶。 

保管組說明： 

本校學人宿舍財物管理方式，茲說明如次： 

一、 本校提供之基本配備部分，針對不同房型訂定不同之基本配備一覽

表(附件七)，並訂定學人宿舍修繕管理標準及維修權責劃分一覽表

(附件八)，以現況提供使用。依據本校學人宿舍修繕管理標準，冷

氣機、傢俱、電器用品、熱水器等設備，原由校方購置者，均應由

宿舍借用人自行維修、保養，損壞報廢後，學校不再購置。 

二、 本處於住戶入住時辦理點交宿舍財產，依本校114年3月12日東總字

第1140005200A 號書函(附件九)，借用人所管公有財產應善盡保管之

責，因損壞或其他因素需辦理報廢，應依規定辦理報廢程序。 

三、 報廢及清運物品處理程序說明如下： 

(一) 公有財產：應由保管人填具物品報廢單，核准後連同報廢物品於

約定時間，自行逕送本校廢品室，以完成財產管理人所應負權責。

如有載運物品之派車需求，可洽事務組協助，惟物品之搬運仍應

由財產管理人自行辦理。 

(二) 私有財產：如為住戶私人所有之物品須進行清運，可洽本校環保

組諮詢。 

四、 以上內容，未來將於每學期定期公告住戶，相關書函及規定公告於

總 務 處 網 頁 / 保 管 組 / 法 規 函 釋 及 本 校 法 規

(https://ga.ndhu.edu.tw/p/412-1006-17135.php?Lang=zh-tw) ，

可供參閱。 

決  議：依保管組說明辦理。 

 

伍、 散會：12時15分。 



國立東華大學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
83.10.19 八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84.11.08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85.04.10 八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6.05.14 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7.05.06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9.05.31 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 
89.12.06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 
90.05.16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 
92.05.14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 
95.11.22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 
98.09.02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02.23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11.23 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行政會議修訂 

101.04.11 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02.27 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05.29 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 

104.05.06 一○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 

106.02.15 一○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6.21 一○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12.27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3.07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2.20 一○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10.13 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03.15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10.11 一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01.08 一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 通則

一、 本校為加強學人宿舍之借用與管理，依照行政院頒佈宿舍管理手冊有關規定並衡酌

本校實際情形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學人，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及專案教師得申請借用宿舍，宿舍之調配及管理由總務處負責。 

三、 本要點所稱宿舍，係指：(一)多房間職務宿舍(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各類宿舍依座

落位置訂定名稱並由前點學人依下列規定申請借用： 

(一) 居南邨一期宿舍：雙併式。

(二) 居南邨二期宿舍：

1.雙併式三房。

2.四併式三房。

3.四併式二房。

(三) 素心里宿舍： 

1.單房。

2.二房。

3.三房。

提案一-附件一



(四) 擷雲二莊宿舍。

前項多房間職務宿舍，如無第八點第三項眷屬隨居任所者，於本校任職滿 6個月（含）

以上，始得借用之；第三、四類宿舍嗣後若未作學人宿舍用途時，不提供申請借用。 

四、 為辦理宿舍之調整、分配與管理，本校設立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會），

設委員若干人，總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及研發長為當然委員，餘由本要點所稱之學

人中選出九至十三人，其產生由各學院及洄瀾學院按員額編制比例選出一至二名；委員

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主任委員得視實際需要召集開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得決議。 

五、 本校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之職掌如後： 

(一) 審議學人宿舍之分配及調整。

(二) 監督學人宿舍之管理。

(三) 建議或審議本要點條文之修正。

(四) 訂定或修訂學人宿舍管理費之收費基準。

(五) 訂定或修訂一級主管職務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管理費之收費基準。

(六) 其他相關待審議或協調事宜。

前項第四、五款之收費基準由宿委會衡酌實際情形開會訂定或修訂提行政會議通過簽奉

校長核定後施行。 

貳、 借用

六、 本人或配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本宿舍： 

(一) 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

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二) 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

出。

(三) 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

(四) 配偶或隨居任所之扶養親屬已在其他機關借用宿舍者。

前項第一款情形之編制內人員，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於當

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經校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七、 借用程序： 

(一) 申請分配或調整宿舍，應備妥戶口名簿或護照等有關證件影本，填具申請單送總

務處登記。 

(二) 總務處受理登記後即依有關資料會同人事室審查積點數後依序列入候配名冊並將

名冊提送宿委會審議決定得配人後，簽請校長核定。

(三) 總務處公告得配情形並通知得配人，得配人應於接獲通知日起十五日內辦理地方

法院公證妥簽約手續，並簽訂借用契約手續一個月內配合辦理地方法院公證並領

取鑰匙完成點交，逾期未辦妥者視為棄權論，不保留原核借順序。

(四) 簽約後由總務處發給配住證明，並點交鑰匙及附屬設備。

八、 積點計算標準： 

(一) 薪級：按申請時之底薪每滿五元計半點。（新聘教師薪級以教評會審議時之資料

為計算基準。）



(二) 年資：以到職本校之月份起算，每三個月計半點。年資中斷者，其在本校前後任

職的年資得合併計點。 

(三) 眷口數：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

每一眷口數增計五點。 

(四) 教研職 

1.教師： 

(1) 教授四十點 

(2) 副教授卅四點 

(3) 助理教授廿八點 

(4) 講師廿二點 

2.專案教師： 

(1) 教授卅八點 

(2) 副教授卅二點 

(3) 助理教授廿六點 

(4) 講師廿點 

3.研究人員： 

(1) 研究員卅六點 

(2) 副研究員卅點 

(3) 助研究員廿四點 

4.兼主管職務：（含現任及曾任） 

(1) 一級單位主管每年加三點。 

(2) 二級單位主管每年加二點。 

(五) 積點相等時，以持身心障礙手冊者為優先，無上項情況時，以到職較早者為優先。

若同日到職時，則由宿舍委員會抽籤決定。 

(六) 宿舍之申請每年分兩次辦理，以每學期期末考週之第一天為申請截止日期，申請

者除現職人員外，應包含新聘教師，前次申請未獲配宿舍者，須於下次重新辦理

申請。 

(七) 新聘教師經校教評會通過聘任案後，得提出申請宿舍。倘新聘案係宿委會召開完

成後，始獲校評會通過者，於分配作業中由總務處逕予通知，並依序分配。 

(八) 原已借用本宿舍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如兼任一級主管職務時，得以原借用宿舍作為

職務宿舍，職務宿舍使用期間不計入第十點之借用期限。 

(九) 每學期申請作業結束後，倘有空房，再次公告申請，辦理公開抽籤作業。 

九、 借用期限： 

(一) 學人宿舍借用以六年為一期間，第一期期滿時得於屆滿前半年提出申請續借，續

借以一期間（6年）為原則。 

(二) 第二期期滿（即滿12年後），欲延長續住者視為新申請，應於申請截止日前提出

申請，並依積分高依序分配，若獲配與原宿舍相同房型，則可續住原宿舍。 

        （三）居住期限屆滿且將於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專案簽准辦理續借。因借用宿舍期滿 



              或情況變更時，應重新簽訂借用契約辦理公證，原簽立契約視為無效。 

十、 審議調配原則： 

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應於每學期宿舍申請截止日後召開會議，審議並調配當學期住宿第

二期間期滿之宿舍及現有空房。 

參、 管理與收回 

十一、 借住宿舍人應依規定扣回房租津貼並繳納水、電費及房屋使用費，房屋使用費列為校

務基金之收入來源。 

十二、 借住人必須加入借住人組成之宿舍自治會。 

十三、 借用人對宿舍內部所有設備於點收後應妥善保管使用，不得變更原有隔間及固定設施

或增建改建。如有修繕之必要，應事先提出修繕申請單。修繕時，如因器具或耗材須

更換時，由借用人自行負擔費用。 

十四、 原借擷雲二莊及美崙校區(自97年8月1日起算)單房間職務宿舍者改借他種宿舍；以其

已住期限之二分之一為累計期限，該累計期限至102年7月31日止。如夫妻均符合借用

要點者，僅得借用一間，並以配偶單方累積年限。 

十五、 遷出期限： 

(一) 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歳以下之子女依法留職

停薪者，不在此限；借用人於本要點借用期間內，借調其他機關任職，得於本校

與借調機關宿舍擇一借用）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借用期滿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 

(三)借用期間獲得輔購（建）住宅時，辦妥貸款手續後三個月內遷出；借用人死亡時，   

    其遺眷得續住原借眷舍，但以三個月為限。 

(四) 現住戶於第二期間住宿期滿再申請續住者，自接獲未獲配通知日起一個月內遷

出。 

逾期不遷出，留置於宿舍之物品視為拋棄，任由校方處理。 

     十六、借用人不得將宿舍出（分）租、轉借（讓）、調換、經營商業或作其他違反宿舍規則 

           之行為；違者，視同自動終止借用契約，立即收回宿舍，嗣後不再配住。 

     十七、借用人遷出時，應將宿舍及附屬設備等點交清楚，如有損壞，應負賠償或修繕責任。 

           如逾期不遷出或點交不清者，應即依契約處理。 

     十八、本校應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實地訪查宿舍借用人居住情形，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違反宿舍公約履勸未改善者，學校有權收回宿舍。 

肆、 附則 

十九、宿委會議允許個人提案，惟需經1人附署，提案人需親自到會說明事由。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宿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公佈施行。



一期

雙併

二期

雙併

四併

三房

四併

二房

素心里

三房

素心里

二房

素心里

一房

1 教授 ① 2 3 4 77.0 37 40 9 10 173
續借一期雙併式，54號。獲配。

2 副教授 ① 71.0 55 34 7 5 172
獲配。二期雙併式，77號。獲配。

3 副教授 ② 1 3 4 5 71.0 41 34 0 20 166
續借二期雙併式，77號。未獲配原房。依序獲

配一期雙併式，85號。

4 教授 6 5 2 ① 3 4 7 65.0 29 40 22 10 166
續借二期四併二房，102-2號2樓。獲配。

5 教授 7 6 2 ① 4 3 5 74.0 27 40 0 25 166
續借二期四併二房，102-2號3樓。獲配。

6 專案講師 ① 3 2 4 62.5 48 20 0 15 145.5
續借一期雙併式，121號。獲配。

8 教授 1 71.0 31 40 0 0 142
未獲配(因無四併二房型

9 副教授 4 3 ① 2 5 6 7 68.0 27 34 4 5 138
續借二期四併三房，106-1號3樓。獲配。

7 副教授 ① 2 3 5 4 6 7 65.0 27 34 0 10 136
續借一期雙併式，55號。獲配。

兼主管

職務

點數

眷口

點數

審核

點數

備   註

本次可供調配宿舍計9戶(含續借)：

(一) 居南邨一期宿舍雙併式5戶：

居南邨54號（現住戶續借）、居南邨55號（現住戶續

借）、居南邨84號（現住戶續借）、居南邨121號（現住

戶續借）、居南邨85號(退住空房）

(二)居南邨二期宿舍雙併式1戶：

居南邨77號（現住戶續借）

(三)居南邨二期宿舍四併式三房1戶：

居南邨106-1號3樓（現住戶續借）

(四)居南邨二期宿舍四併式二房2戶：

居南邨102-2號2樓（現住戶續借）、居南邨102-2號3樓

（現住戶續借)

國立東華大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人宿舍申請人排序名冊 

     製表日期：114.12.30     製表人：范家榮   

依審核

點數由

高至低

者排序

職   稱

   宿  舍  類  型

底薪

點數

到校

年資

點數

教師

級職

點數

提案一-附件二



10 副教授 ① 2 3 4 5 6 7 62.5 27 34 0 5 128.5
續借一期雙併式，84號。獲配。

11 副教授 6 5 3 4 1 2 60.0 15 34 1 5 115
未獲配

12 副教授 1 2 52.5 1 34 0 25 112.5
未獲配

13 副教授 1 5 4 2 7 3 6 50.0 3 34 0 5 92
未獲配

14 助理教授 3 2 1 39.0 4 28 0 15 86
未獲配

15 助理教授 4 1 2 3 5 6 7 39.0 4 28 0 15 86
未獲配

16 助理教授 1 2 3 4 5 6 7 41.0 5 28 0 10 84
未獲配

17 助理教授 1 2 3 4 5 6 7 33.0 1 28 0 20 82
未獲配

18 副教授 3 1 2 41.0 2 34 0 5 82
未獲配

19 助理教授 1 3 4 2 33.0 0 28 0 20 81
新進教師，未獲配

20 助理教授 4 3 2 1 6 5 7 50.0 1 28 0 0 79
未獲配

21 助理教授 7 6 4 3 5 2 1 45.0 5 28 0 0 78
未獲配

22 助理教授 3 1 2 5 4 6 7 33.0 0 28 0 15 76
新進教師，未獲配

23 助理教授 1 2 3 4 41.0 6 28 0 0 75
未獲配

24 助理教授 6 5 2 1 7 3 4 41.0 0 28 0 5 74
新進教師，未獲配

25 助理教授 1 2 7 5 6 3 4 33.0 1 28 0 10 72
新進教師，未獲配



26 助理教授 6 7 4 1 5 3 2 33.0 0 28 0 10 71
新進教師，未獲配

27 助理教授 1 2 3 4 5 6 7 37.0 1 28 0 0 66
未獲配

28 助理教授 1 4 7 5 6 2 3 33.0 0 28 0 0 61
新進教師，未獲配

29
專案助理

教授
3 6 1 2 4 5 33.0 0 26 0 0 59

新進教師，未獲配

＊：期滿續借



提案二-附件三--決議內容 

國立東華大學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要點所稱宿舍，係指：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二)單房

間職務宿舍，各類宿舍依座落

位置訂定名稱並由前點學人依

下列規定申請借用：

(一) 居南邨一期宿舍：雙併

式四房。

(二) 居南邨二期宿舍：

1.雙併式三房。

2.四併式三房。

3.四併式二房。

(三) 素心里宿舍： 

1.單房。

2.二房。

3.三房。

(四) 擷雲二莊宿舍：單房。 

(五) 新進教師宿舍：二房。 

前項多房間職務宿舍，如無第

八點第三項眷屬隨居任所者，

於本校任職滿 6 個月（含）以

上，始得借用之；第四類宿舍

俟現住教師遷出後，不作為學

人申請之用；第五類宿舍以到

職本校之次月起算未超過2年

者，始可申請。 

三、本要點所稱宿舍，係指：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二)單房

間職務宿舍，各類宿舍依座落

位置訂定名稱並由前點學人依

下列規定申請借用：

(一) 居南邨一期宿舍：雙併

式。

(二) 居南邨二期宿舍：

1. 雙併式三房。

2. 四併式三房。

3. 四併式二房。

(三) 素心里宿舍： 

1. 單房。

2. 二房。

3. 三房。

(四) 擷雲二莊宿舍。 

前項多房間職務宿舍，如無第

八點第三項眷屬隨居任所者，

於本校任職滿 6 個月（含）以

上，始得借用之；第三、四類

宿舍嗣後若未作學人宿舍用途

時，不提供申請借用。 

1、補充說明居南邨一期宿

舍、擷雲二莊宿舍房型。 

2、新建新進教師宿舍規劃24

戶，提供新進教師申請，

宿舍名稱待建築落成訂定

後配合更正，並增訂新進

教師宿舍申請年資規定，

以到職本校未超過2年視為

新進教師。 

3、第三項「素心里宿舍」將

持續提供學人申請借用；

第四項「擷雲二莊宿舍」，

於103年第52次宿舍調配管

理委員會議總務處保管組

報告於103年3月3日簽奉核

「調整學人宿舍使用空

間，擷雲莊單房間職務宿

舍出缺，不再開放老師申

請，改由職員申請。」，查

現住戶仍有少數教職，俟

其遷出即不作學人申請之

用，故將內容修正以符實

際。 

八 、積點計算標準： 

(一)薪級：按申請時之底薪每

滿五元計半點。（新聘教

師薪級以教評會審議時之

資料為計算基準。）

(二)年資：以到職本校之月份

起算，每三個月計半點。

年資中斷者，其在本校前

後任職的年資得合併計

點。

(三)眷口數：配偶、未成年子

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

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

所者，每一眷口數增計五

點。申請人父母採計人數

以2人為限，若與配偶同為

八 、積點計算標準： 

(一) 薪級：按申請時之底薪每

滿五元計半點。（新聘教

師薪級以教評會審議時之

資料為計算基準。）

(二) 年資：以到職本校之月份

起算，每三個月計半點。

年資中斷者，其在本校前

後任職的年資得合併計

點。

(三) 眷口數：配偶、未成年子

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

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

所者，每一眷口數增計五

點。

(四) 教研職

1、 訂定眷口數父母採計人數

上限。 

2、 修正助理研究員全稱 

3、 明確界定兼任一級、二級

單位主管與職務。 

4、 增列新聘教師申請宿舍核

配方式，新聘教師通過系

教評會即得提出宿舍申

請，申請第五類宿舍(新進

教師宿舍)者，由總務處抽

籤決定分配序位。 

5、 修正對應要點條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校教師，父母採計人數

以4人為限。 

(四)教研職 

1. 教師： 

(1) 教授四十點 

(2) 副教授卅四點 

(3) 助理教授廿八點 

(4) 講師廿二點 

2. 專案教師： 

(1) 教授卅八點 

(2) 副教授卅二點 

(3) 助理教授廿六點 

(4) 講師廿點 

3. 研究人員： 

(1) 研究員卅六點 

(2) 副研究員卅點 

(3) 助理研究員廿四點 

4. 兼主管職務：（含現任

及曾任） 

(1) 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

教學單位院長及中心

主任：每年加三點。 

(2) 行政單位二級主管及

教學單位系所主任：

每年加二點。 

(五)積點相等時，以持身心障

礙手冊者為優先，無上項

情況時，以到職較早者為

優先。若同日到職時，則

由宿舍委員會抽籤決定。 

(六)宿舍之申請每年分兩次辦

理，以每學期期末考週之

第一天為申請截止日期，

申請者除現職人員外，應

包含新聘教師，前次申請

未獲配宿舍者，須於下次

重新辦理申請。 

(七)新聘教師申請宿舍核配方

式： 

1. 新聘教師經系教評會

通過聘任案後，得提

出申請宿舍。 

2. 申請第三點第一類至

第四類宿舍以積點計

1. 教師： 

(1) 教授四十點 

(2) 副教授卅四點 

(3) 助理教授廿八點 

(4) 講師廿二點 

2. 專案教師： 

(1) 教授卅八點 

(2) 副教授卅二點 

(3) 助理教授廿六點 

(4) 講師廿點 

3. 研究人員： 

(1) 研究員卅六點 

(2) 副研究員卅點 

(3) 助研究員廿四點 

4. 兼主管職務：（含現任

及曾任） 

(1) 一級單位主管每年加

三點。 

(2) 二級單位主管每年加

二點。 

(五) 積點相等時，以持身心障

礙手冊者為優先，無上項

情況時，以到職較早者為

優先。若同日到職時，則

由宿舍委員會抽籤決定。 

(六) 宿舍之申請每年分兩次辦

理，以每學期期末考週之

第一天為申請截止日期，

申請者除現職人員外，應

包含新聘教師，前次申請

未獲配宿舍者，須於下次

重新辦理申請。 

(七) 新聘教師經校教評會通過

聘任案後，得提出申請宿

舍。倘新聘案係宿委會召

開完成後，始獲校評會通

過者，於分配作業中由總

務處逕予通知，並依序分

配。 

(八) 原已借用本宿舍之教師或

研究人員如兼任一級主管

職務時，得以原借用宿舍

作為職務宿舍，職務宿舍

使用期間不計入第十點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算標準列計，倘新聘

案係宿委會召開完成

後，始獲校教評會通

過者，於分配作業中

由總務處逕予通知，

並依序分配。 

3. 申請第五類宿舍(新

進教師宿舍)者，由

總務處抽籤決定分配

序位。 

(八)原已借用本宿舍之教師或

研究人員如兼任一級主管

職務時，得以原借用宿舍

作為職務宿舍，職務宿舍

使用期間不計入第九點之

借用期限。 

(九)每學期申請作業結束後，

倘有空房，再次公告申

請，辦理公開抽籤作業。 

借用期限。 

(九) 每學期申請作業結束後，

倘有空房，再次公告申

請，辦理公開抽籤作業。 

九、 借用期限： 

(一) 學人宿舍借用以六年為

一期間，第一期期滿時

得於屆滿前半年提出申

請續借，續借以一期間

（6年）為限。惟新進教

師宿舍借用期間以2年為

限，期滿不得續借。 

(二) 第二期期滿（即滿 12

年）後，欲延長續住者

視為新申請，應於申請

截止日前提出申請，並

依積分高依序分配，若

獲配與原宿舍相同房

型，則可續住原宿舍。 

(三) 居住期限屆滿且將於一年

內屆齡退休者，得專案簽

准辦理續借。因借用宿舍

期滿或情況變更時，應重

新簽訂借用契約辦理公

證，原簽立契約視為無

效。 

九、借用期限： 

(一) 學人宿舍借用以六年為一

期間，第一期期滿時得於

屆滿前半年提出申請續

借，續借以一期間（ 6

年）為限。 

(二) 第二期期滿（即滿12年）

後，欲延長續住者視為新

申請，應於申請截止日前

提出申請，並依積分高依

序分配，若獲配與原宿舍

相同房型，則可續住原宿

舍。 

(三) 居住期限屆滿且將於一年

內屆齡退休者，得專案簽

准辦理續借。因借用宿舍

期滿或情況變更時，應重

新簽訂借用契約辦理公

證，原簽立契約視為無

效。 

為保障新進教師均有機會可借

用宿舍，新進教師宿舍借用期

限，以2年為一期間訂之。 

十五、 遷出期限： 

(一)調職、離職、停職、留職

十五、 遷出期限： 

(一)調職、離職、停職、留職

增訂申請改借者遷出期限。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停薪(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

三足歳以下之子女依法留

職停薪者，不在此限；借

用人於本要點借用期間

內，借調其他機關任職，

得於本校與借調機關宿舍

擇一借用）或退休時，應

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借

用期滿者，應在一個月內

遷出。 

(三)借用期間獲得輔購（建）

住宅時，辦妥貸款手續後

三個月內遷出；借用人死

亡時，其遺眷得續住原借

眷舍，但以三個月為限。 

(四)現住戶於第二期間住宿期

滿再申請續住者，自接獲

未獲配通知日起一個月內

遷出。 

(五)申請改借者，自獲配通知

起一個月內遷出原宿舍。 

逾期不遷出，留置於宿舍之物

品視為拋棄，任由校方處理。 

停薪(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

三足歳以下之子女依法留

職停薪者，不在此限；借

用人於本要點借用期間

內，借調其他機關任職，

得於本校與借調機關宿舍

擇一借用）或退休時，應

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借

用期滿者，應在一個月內

遷出。 

(三)借用期間獲得輔購（建）

住宅時，辦妥貸款手續後

三個月內遷出；借用人死

亡時，其遺眷得續住原借

眷舍，但以三個月為限。 

(四)現住戶於第二期間住宿期

滿再申請續住者，自接獲

未獲配通知日起一個月內

遷出。 

逾期不遷出，留置於宿舍之物

品視為拋棄，任由校方處理。 

 

 

 



國立東華大學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83.10.19 八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84.11.08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85.04.10 八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6.05.14 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7.05.06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9.05.31 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 

89.12.06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 

90.05.16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 

92.05.14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 

95.11.22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 

98.09.02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02.23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11.23 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行政會議修訂 

101.04.11 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02.27 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05.29 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 

104.05.06 一○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 

106.02.15 一○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6.21 一○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12.27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3.07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2.20 一○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10.13 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03.15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10.11 一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01.08 一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5.00.00 一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00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 通則 

一、 本校為加強學人宿舍之借用與管理，依照行政院頒佈宿舍管理手冊有關規定並衡酌

本校實際情形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學人，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及專案教師得申請借用宿舍，宿舍之調配及管理由總務處負責。 

三、 本要點所稱宿舍，係指：(一)多房間職務宿舍(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各類宿舍依座落

位置訂定名稱並由前點學人依下列規定申請借用： 

(一) 居南邨一期宿舍：雙併式四房。 

(二) 居南邨二期宿舍： 

1. 雙併式三房。 

2. 四併式三房。 

3. 四併式二房。 

(三) 素心里宿舍： 

1. 單房。 

2. 二房。 

3. 三房。 



(四)擷雲二莊宿舍：單房。 

(五)新進教師宿舍：二房。 

前項多房間職務宿舍，如無第八點第三項眷屬隨居任所者，於本校任職滿 6 個月（含）

以上，始得借用之；第四類宿舍俟現住教師遷出後，不作為學人申請之用；第五類宿舍

以到職本校之次月起算未超過2年者，始可申請。 

四、 為辦理宿舍之調整、分配與管理，本校設立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會），

設委員若干人，總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及研發長為當然委員，餘由本要點所稱之學

人中選出九至十三人，其產生由各學院及洄瀾學院按員額編制比例選出一至二名；委員

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主任委員得視實際需要召集開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得決議。 

五、 本校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之職掌如後： 

(一) 審議學人宿舍之分配及調整。 

(二) 監督學人宿舍之管理。 

(三) 建議或審議本要點條文之修正。 

(四) 訂定或修訂學人宿舍管理費之收費基準。 

(五) 訂定或修訂一級主管職務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管理費之收費基準。 

(六) 其他相關待審議或協調事宜。 

前項第四、五款之收費基準由宿委會衡酌實際情形開會訂定或修訂提行政會議通過簽奉

校長核定後施行。 

貳、 借用 

六、 本人或配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本宿舍： 

(一) 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

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二) 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

出。 

(三) 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 

(四) 配偶或隨居任所之扶養親屬已在其他機關借用宿舍者。 

前項第一款情形之編制內人員，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於當

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經校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七、 借用程序： 

(一) 申請分配或調整宿舍，應備妥戶口名簿或護照等有關證件影本，填具申請單送總

務處登記。 

(二) 總務處受理登記後即依有關資料會同人事室審查積點數後依序列入候配名冊並將

名冊提送宿委會審議決定得配人後，簽請校長核定。 

(三) 總務處公告得配情形並通知得配人，得配人應於接獲通知日起十五日內辦理地方

法院公證妥簽約手續，並簽訂借用契約手續一個月內配合辦理地方法院公證並領

取鑰匙完成點交，逾期未辦妥者視為棄權論，不保留原核借順序。 

(四) 簽約後由總務處發給配住證明，並點交鑰匙及附屬設備。

八、 積點計算標準： 

(一) 薪級：按申請時之底薪每滿五元計半點。（新聘教師薪級以教評會審議時之資料

為計算基準。） 



(二) 年資：以到職本校之月份起算，每三個月計半點。年資中斷者，其在本校前後任

職的年資得合併計點。 

(三) 眷口數：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

每一眷口數增計五點。申請人父母採計人數以2人為限，若與配偶同為本校教師，

父母採計人數以4人為限。 

(四) 教研職 

1.教師： 

(1) 教授四十點 

(2) 副教授卅四點 

(3) 助理教授廿八點 

(4) 講師廿二點 

2. 專案教師： 

(1) 教授卅八點 

(2) 副教授卅二點 

(3) 助理教授廿六點 

(4) 講師廿點 

3. 研究人員： 

(1) 研究員卅六點 

(2) 副研究員卅點 

(3) 助理研究員廿四點 

4. 兼主管職務：（含現任及曾任） 

(1)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教學單位院長及中心主任：每年加三點。 

(2)行政單位二級主管及教學單位系所主任：每年加二點。 

(五) 積點相等時，以持身心障礙手冊者為優先，無上項情況時，以到職較早者為優先。

若同日到職時，則由宿舍委員會抽籤決定。 

(六) 宿舍之申請每年分兩次辦理，以每學期期末考週之第一天為申請截止日期，申請

者除現職人員外，應包含新聘教師，前次申請未獲配宿舍者，須於下次重新辦理

申請。 

(七) 新聘教師申請宿舍核配方式： 

1. 新聘教師經校系教評會通過聘任案後，得提出申請宿舍。 

2. 申請第三點第一類至第四類宿舍以積點計算標準列計，倘新聘案係宿委會召

開完成後，始獲校教評會通過者，於分配作業中由總務處逕予通知，並依序

分配。 

3. 申請第五類宿舍(新進教師宿舍)者，由總務處抽籤決定分配序位。 

(八) 原已借用本宿舍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如兼任一級主管職務時，得以原借用宿舍作為

職務宿舍，職務宿舍使用期間不計入第九點之借用期限。 

(九) 每學期申請作業結束後，倘有空房，再次公告申請，辦理公開抽籤作業。

九、 借用期限： 

(一) 學人宿舍借用以六年為一期間，第一期期滿時得於屆滿前半年提出申請續借，續

借以一期間（6年）為原則。惟新進教師宿舍借用期間以2年為限，期滿不得續借。 

(二) 第二期期滿（即滿12年後），欲延長續住者視為新申請，應於申請截止日前提出



申請，並依積分高依序分配，若獲配與原宿舍相同房型，則可續住原宿舍。 

(三)居住期限屆滿且將於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專案簽准辦理續借。因借用宿舍期滿

或情況變更時，應重新簽訂借用契約辦理公證，原簽立契約視為無效。 

十、 審議調配原則： 

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應於每學期宿舍申請截止日後召開會議，審議並調配當學期住宿第                       

二期間期滿之宿舍及現有空房。 

參、 管理與收回 

十一、 借住宿舍人應依規定扣回房租津貼並繳納水、電費及房屋使用費，房屋使用費列為校

務基金之收入來源。 

十二、 借住人必須加入借住人組成之宿舍自治會。 

十三、 借用人對宿舍內部所有設備於點收後應妥善保管使用，不得變更原有隔間及固定設施

或增建改建。如有修繕之必要，應事先提出修繕申請單。修繕時，如因器具或耗材須

更換時，由借用人自行負擔費用。 

十四、 原借擷雲二莊及美崙校區(自97年8月1日起算)單房間職務宿舍者改借他種宿舍；以其

已住期限之二分之一為累計期限，該累計期限至102年7月31日止。如夫妻均符合借用

要點者，僅得借用一間，並以配偶單方累積年限。 

十五、 遷出期限： 

(一) 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歳以下之子女依法留職

停薪者，不在此限；借用人於本要點借用期間內，借調其他機關任職，得於本校 

與借調機關宿舍擇一借用）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借用期滿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 

(三)借用期間獲得輔購（建）住宅時，辦妥貸款手續後三個月內遷出；借用人死亡時，

其遺眷得續住原借眷舍，但以三個月為限。 

(四) 現住戶於第二期間住宿期滿再申請續住者，自接獲未獲配通知日起一個月內遷

出。 

(五)申請改借者，自獲配通知起一個月內遷出原宿舍。 

逾期不遷出，留置於宿舍之物品視為拋棄，任由校方處理。 

十六、借用人不得將宿舍出（分）租、轉借（讓）、調換、經營商業或作其他違反宿舍規則

之行為；違者，視同自動終止借用契約，立即收回宿舍，嗣後不再配住。 

十七、借用人遷出時，應將宿舍及附屬設備等點交清楚，如有損壞，應負賠償或修繕責任。

如逾期不遷出或點交不清者，應即依契約處理。 

十八、本校應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實地訪查宿舍借用人居住情形，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違反宿舍公約履勸未改善者，學校有權收回宿舍。 

肆、 附則 

十九、宿委會議允許個人提案，惟需經1人附署，提案人需親自到會說明事由。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宿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公佈施行。 
 

 

  



國立東華大學學人宿舍借用及管理要點(原條文) 
83.10.19 八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84.11.08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 

85.04.10 八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6.05.14 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7.05.06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 

89.05.31 八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 

89.12.06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 

90.05.16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 

92.05.14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 

95.11.22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 

98.09.02 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02.23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11.23 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行政會議修訂 

101.04.11 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02.27 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2.05.29 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 

104.05.06 一○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行政會議修訂 

106.02.15 一○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6.21 一○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12.27 一○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3.07 一○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2.20 一○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10.13 一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03.15 一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10.11 一一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01.08 一一三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 通則 

一、 本校為加強學人宿舍之借用與管理，依照行政院頒佈宿舍管理手冊有關規定並衡酌

本校實際情形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專任學人，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及專案教師得申請借用宿舍，宿舍之調配及管理由總務處負責。 

三、 本要點所稱宿舍，係指：(一)多房間職務宿舍(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各類宿舍依座落

位置訂定名稱並由前點學人依下列規定申請借用： 

(一) 居南邨一期宿舍：雙併式。 

(二) 居南邨二期宿舍： 

4. 雙併式三房。 

5. 四併式三房。 

6. 四併式二房。 

(三) 素心里宿舍： 

4. 單房。 

5. 二房。 

6. 三房。 



(四) 擷雲二莊宿舍。 

前項多房間職務宿舍，如無第八點第三項眷屬隨居任所者，於本校任職滿 6 個月（含）

以上，始得借用之；第三、四類宿舍嗣後若未作學人宿舍用途時，不提供申請借用。 

四、 為辦理宿舍之調整、分配與管理，本校設立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會），

設委員若干人，總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及研發長為當然委員，餘由本要點所稱之學

人中選出九至十三人，其產生由各學院及洄瀾學院按員額編制比例選出一至二名；委員

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主任委員得視實際需要召集開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得決議。 

五、 本校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之職掌如後： 

(一) 審議學人宿舍之分配及調整。 

(二) 監督學人宿舍之管理。 

(三) 建議或審議本要點條文之修正。 

(四) 訂定或修訂學人宿舍管理費之收費基準。 

(五) 訂定或修訂一級主管職務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管理費之收費基準。 

(六) 其他相關待審議或協調事宜。 

前項第四、五款之收費基準由宿委會衡酌實際情形開會訂定或修訂提行政會議通過簽奉

校長核定後施行。 

貳、 借用 

六、 本人或配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本宿舍： 

(一) 曾獲政府輔助、補助購置或承購住宅，包括曾獲政府負擔補貼利息之輔助、補助

購置住宅貸款及曾承購政府興建優惠計價之住宅等。 

(二) 曾獲公有眷舍處理之一次補助費，或配住眷舍經核定騰空標售而未依規定期限遷

出。 

(三) 曾獲公有眷舍現狀標售得標人安置處理。 

(四) 配偶或隨居任所之扶養親屬已在其他機關借用宿舍者。 

前項第一款情形之編制內人員，因職務調動，致購置住宅地點與工作地點之距離，於當

日通勤往返顯有困難者，得經校長核准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七、 借用程序： 

(一) 申請分配或調整宿舍，應備妥戶口名簿或護照等有關證件影本，填具申請單送總

務處登記。 

(二) 總務處受理登記後即依有關資料會同人事室審查積點數後依序列入候配名冊並將

名冊提送宿委會審議決定得配人後，簽請校長核定。 

(三) 總務處公告得配情形並通知得配人，得配人應於接獲通知日起十五日內辦理地方

法院公證妥簽約手續，並簽訂借用契約手續一個月內配合辦理地方法院公證並領

取鑰匙完成點交，逾期未辦妥者視為棄權論，不保留原核借順序。 

(四) 簽約後由總務處發給配住證明，並點交鑰匙及附屬設備。

八、 積點計算標準： 

(一) 薪級：按申請時之底薪每滿五元計半點。（新聘教師薪級以教評會審議時之資料

為計算基準。） 



(二) 年資：以到職本校之月份起算，每三個月計半點。年資中斷者，其在本校前後任

職的年資得合併計點。 

(三) 眷口數：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年子女隨居任所者，

每一眷口數增計五點。 

(四) 教研職 

5. 教師： 

(1) 教授四十點 

(2) 副教授卅四點 

(3) 助理教授廿八點 

(4) 講師廿二點 

6. 專案教師： 

(1) 教授卅八點 

(2) 副教授卅二點 

(3) 助理教授廿六點 

(4) 講師廿點 

7. 研究人員： 

(1) 研究員卅六點 

(2) 副研究員卅點 

(3) 助研究員廿四點 

8. 兼主管職務：（含現任及曾任） 

(1) 一級單位主管每年加三點。 
(2) 二級單位主管每年加二點。 

(五) 積點相等時，以持身心障礙手冊者為優先，無上項情況時，以到職較早者為優先。

若同日到職時，則由宿舍委員會抽籤決定。 

(六) 宿舍之申請每年分兩次辦理，以每學期期末考週之第一天為申請截止日期，申請

者除現職人員外，應包含新聘教師，前次申請未獲配宿舍者，須於下次重新辦理

申請。 

(七) 新聘教師經校教評會通過聘任案後，得提出申請宿舍。倘新聘案係宿委會召開完

成後，始獲校評會通過者，於分配作業中由總務處逕予通知，並依序分配。 

(八) 原已借用本宿舍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如兼任一級主管職務時，得以原借用宿舍作為

職務宿舍，職務宿舍使用期間不計入第十點之借用期限。 

(九) 每學期申請作業結束後，倘有空房，再次公告申請，辦理公開抽籤作業。

九、 借用期限： 

(一) 學人宿舍借用以六年為一期間，第一期期滿時得於屆滿前半年提出申請續借，續

借以一期間（6年）為原則。 

(二) 第二期期滿（即滿12年後），欲延長續住者視為新申請，應於申請截止日前提出

申請，並依積分高依序分配，若獲配與原宿舍相同房型，則可續住原宿舍。 

（三）居住期限屆滿且將於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專案簽准辦理續借。因借用宿舍期滿 



或情況變更時，應重新簽訂借用契約辦理公證，原簽立契約視為無效。

十、 審議調配原則： 

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應於每學期宿舍申請截止日後召開會議，審議並調配當學期住

宿第二期間期滿之宿舍及現有空房。 

參、 管理與收回 

十一、 借住宿舍人應依規定扣回房租津貼並繳納水、電費及房屋使用費，房屋使用費列

為校務基金之收入來源。 

十二、 借住人必須加入借住人組成之宿舍自治會。 

十三、 借用人對宿舍內部所有設備於點收後應妥善保管使用，不得變更原有隔間及固定設

施或增建改建。如有修繕之必要，應事先提出修繕申請單。修繕時，如因器具或耗

材須更換時，由借用人自行負擔費用。 

十四、 原借擷雲二莊及美崙校區(自97年8月1日起算)單房間職務宿舍者改借他種宿舍；以

其已住期限之二分之一為累計期限，該累計期限至102年7月31日止。如夫妻均符合

借用要點者，僅得借用一間，並以配偶單方累積年限。 

十五、 遷出期限： 

(一) 調職、離職、停職、留職停薪(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歳以下之子女依法

留職停薪者，不在此限；借用人於本要點借用期間內，借調其他機關任職，

得於本校 與借調機關宿舍擇一借用）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二)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借用期滿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 

(三)借用期間獲得輔購（建）住宅時，辦妥貸款手續後三個月內遷出；借用人死亡

時，其遺眷得續住原借眷舍，但以三個月為限。 

(四) 現住戶於第二期間住宿期滿再申請續住者，自接獲未獲配通知日起一個月內

遷出。 

逾期不遷出，留置於宿舍之物品視為拋棄，任由校方處理。 

十六、借用人不得將宿舍出（分）租、轉借（讓）、調換、經營商業或作其他違反宿舍規

則之行為；違者，視同自動終止借用契約，立即收回宿舍，嗣後不再配住。 

十七、借用人遷出時，應將宿舍及附屬設備等點交清楚，如有損壞，應負賠償或修繕責

任。如逾期不遷出或點交不清者，應即依契約處理。 

十八、本校應定期或不定期派員實地訪查宿舍借用人居住情形，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違反宿舍公約履勸未改善者，學校有權收回宿舍。 

肆、 附則 

十九、宿委會議允許個人提案，惟需經1人附署，提案人需親自到會說明事



 

由。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宿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公佈施行。 

 



范家榮 <jung@gms.ndhu.edu.tw>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會議開會時間擬訂於114年1月5日上午10時
至12時30分

陳鴻圖 <htchen@gms.ndhu.edu.tw> 2025年12月30日上午10:33
收件者: 范家榮 <jung@gms.ndhu.edu.tw>
副本: 周志青 <jcchou@gms.ndhu.edu.tw>, 林雅凡 <yafan@gms.ndhu.edu.tw>, 陳企寧 <cnchen@gms.ndhu.edu.tw>, 陳麗
如 <lijuchen@gms.ndhu.edu.tw>, 鄭期緯 <kiwicheng@gms.ndhu.edu.tw>, 郭文昌 <art.tra@gms.ndhu.edu.tw>, 陳韋翰
<whchen@gms.ndhu.edu.tw>, 簡桂寶 <ndhubella@gms.ndhu.edu.tw>

各位委員好：

由於會議當天公差,無法出席,但在此緊急提一案
即“無人借用短期學人宿舍相關單位應於兩個禮拜至少巡視一次”
說明：此短期學人宿舍（給國外學者來訪）目前不知保留幾間？

但因宿舍因沒人借用以致漏水,鴿子築巢,屋況變糟等等情形都無人知道,
嚴重時不但自身屋況變糟且會影響左右鄰舍,而有此提案

以素心里C棟3F-2為例子,附件是今日拍的屋況照片,我因住樓下,前兩天突然發現天花板整個嚴重脫漆,
報修後今天來修才發現水管爆裂漏水不知道多天少.在此也感謝辛苦的營繕組大哥！

*另先拜託保管組同仁可以先協助C3F-2屋況整理,如清鴿糞,屋內積水潮溼排除等等問題,感謝！

此案麻煩各位委員了！謝謝！

鴻圖

范家榮 <jung@gms.ndhu.edu.tw> 於 2025年12月10日週三 下午4:19寫道：
委員您好

[隱藏引用文字]

[隱藏引用文字]

3 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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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附件五



提案三-附件六



國立東華大學多房間職務宿舍基本配備一覽表 

 附件一 

 房型 

配備 

一期雙併 

50 間 

二期雙併 

22 間 

四併三房 

42 間 

四併二房 

32 戶 

備註 

不提供設備 依現況點交 依現況點交 依現況點交 依現況點交 

說明： 

一、 依行政院訂頒「宿舍管理手冊」第 13點：多房間職務宿舍之

設備及傢俱，不得由機關提供。 

二、 目前多房間職務宿舍內部之設備，繼續提供使用至毀損，不再

維修及增補。 

臨時動議-附件七



國立東華大學單房間職務宿舍(擷雲莊)基本配備一覽表 

   附件二 

 房型 

配備 

一房 

24 間 

備註 

冷氣機 2 台 

單人床 1 張 

書桌(椅) 1 組 1 桌 1 椅 

衣櫃 1 個 

附註：現有電冰箱、洗衣機、烘衣機、電視櫃、沙發椅、鞋櫃等設備

故障損毀不再維修及增補。 



國立柬華大學學人宿舍修繕管理標準 95. 04.20

一 、 本校各宿舍借住申請人於受通知獲配後，應於一個月內遷入；借

住人對於房屋硬體結構或器具 、 管線之維修申靖，應於進住後一

個月內提出，由校方處理，嗣後各項維修事宜，則依宿舍維修權

責劃分一覽表（如附件）辦理。

二 、 學人宿舍遇有下列情形得申請維修，餘由宿舍借用人自行負責：

（一）土木部份：屋項 、 地板及牆壁漏水 、 滲水；結構受損影饗居

住安全。

（二）水電部份：冷熱水管破裂漏水 、 室內配電盤內開關故障。

（三）門窗部份：房屋四周門省蝕腐朽損壞。

（四）公共設施部份：道路丶路燈、水管漏水丶電力幹管故陣。

（五）其他：特殊案件，由總務處判定之。

三丶宿舍借用人應維護事項：

（一）宿舍借用人應善盡管理維護宿舍及舍區公共空間丶設備等

之責任。

（二）宿舍借用人不得搭蓋違建丶改變內部隔間，如因 其他人為

因素導致漏水情事，應自行負擔修繕費用。

（三）宿舍或舍區內之樹木草坪修剪丶排水溝疏通 、 化糞池清理

等環境清潔，應由宿舍借用人或管理委員會自行負責。

（四）冷氣機 、 傢俱 、 電器用品 、 熱水器等設備，原由校方購置

者，均應由宿舍借用人自行維修丶保養，損壞赧廢後，學

校不再購置。

四丶宿舍區之清潔維護責任劃分如下：

（一 ）雙併式住宅：行道樹以內為各住戶自行責任區。

（二） 四併式住宅：各樓層公共走廊 、 梯間為住戶共同責任區。

（三）素心里宿舍：各樓層公共梯間之整潔由校方靖清潔公司維

護之。

（四）擷雲莊宿舍：各樓層公共走廊、梯間之整潔由校方請清潔

公司維護之。

五 、 各宿舍借住人於辦理遷出前，由總務處保管維會同營繕維人員進

行勘查點交，勘查結果如亻系人為損壞部份，應由借住人負責恢復

原狀或負擔損壞賠償責任，始得辦理遷出作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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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學人宿舍維修權責劃分一覽表 109.06.10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

建物或附屬設備 
本校維修小組

洽廠商維修 

借用人自洽

廠商維修 
費用負擔 備註 

1 
道路、路燈、水管漏水、電

力幹管故障 V 學校負擔 

2 
建築物本體結構受損影響居

住安全 V 學校負擔 

3 
屋頂、地板及牆面漏水、滲

水 V 學校負擔 

4 冷、熱水管破裂漏水 V 學校負擔 

5 室內配電盤內開關故障 V 學校負擔 

6 房屋四周門窗蝕腐朽損壞 V 學校負擔 

7 排水管阻塞(因設施不良) V 學校負擔 

8 排水管阻塞(因不當使用) V 借用人負擔 

9 化糞池阻塞(因設施不良) V 學校負擔 

10 化糞池阻塞(非因設施不良) V 學校負擔 

11 化糞池滿溢 V 學校負擔 

12 壁癌 V 學校負擔 由學校負責維修。 

13 牆面整潔 V 借用人負擔 

1.平時則由借用人負擔。

2.新進借用人進住前，學

校應維持基本清潔及堪

用後，移交借用人。

14 門窗、紗門窗、門鎖 
V 

學校負擔 

詳註 3。 

15 門鈴 V 學校負擔 

16 流理台 V 學校負擔 

17 馬桶、水箱 V 學校負擔 

18 水龍頭 V 學校負擔 

19 蓮蓬頭 V 學校負擔 

20 洗面盆 V 學校負擔 



3-3

國立東華大學學人宿舍維修權責劃分一覽表 109.06.10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

建物或附屬設備 
本校維修小組

洽廠商維修 

借用人自洽

廠商維修 
費用負擔 備註 

21 燈管、燈泡 V 借用人負擔 

1.除室內、外屬挑高型屋

頂者，可申請校方維修

人員更換（但燈管、燈

泡須自備）外，其餘一

律自行更換。

2.學人二期宿舍之燈泡使

用電壓為 220V。

22 
家電用品(電視、冰箱、冷

氣、洗衣機、烘乾機等) 
V 借用人負擔 

左列物品以現狀提供使

用，學校不再增補或維修 

23 熱水器 V 借用人負擔 

24 瓦斯爐 V 借用人負擔 

25 排油煙機 V 借用人負擔 

26 浴缸 V 借用人負擔 

27 窗簾 V 借用人負擔 

28 桌、椅、床、櫃等傢俱 V 借用人負擔 

註： 

1.總務處保管組將以一間宿舍一個檔案方式，建置學人宿舍完整檔案，以了解宿舍傢俱、設備維修情

形。

2.新住戶進住前，學校應檢視建物與各項附屬設備實際使用情形，作全面的維修，修繕至堪用為原

則，修復以原材料或同等材料進行修復。損壞不能修復者，始得換新。

3.凡屬學校必須提供之設備，連續使用年限超過 12 年以上者，或維修已不符經濟效益者，且於預算經

費允許下，始得由學校換新。

4.多房間及素心里一房宿舍之浴缸故障，改為淋浴式設施。

5.擷雲莊單房間宿舍之電視機、矮櫃、茶几沙發組等設備故障，嗣後不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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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有關學人宿舍財物報廢物品處理程序，請轉知所屬，請

查照。

​

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65點：「各機關財產毀

損，致失原有效能不能修復，或經評估修復而不經濟

者，得依有關法令規定程序予以報廢，並應注意下列事

項：(ㄧ)在未奉核定處理前，應妥善保管，不得隨意廢

棄。…」及物品管理手冊第29點：「物品於核准報廢

前，應妥予保管，不得毀棄。」等規定，國有公用財物

未完成報廢程序前，不應逕予清理財物。

為確保學人宿舍財物管理之完善，入住期間，借用人所

管公有財產，因損壞或其他因素需辦理報廢，請借用人

依據物品管理手冊第30點規定辦理。報廢物品處理程

序：應由保管人填具物品報廢單，核准後連同報廢物品

於約定時間，自行逕送本校廢品室，以完成財產管理人

所應負權責。

113學年第2學期辦理廢品繳回時間：每星期二、四上午9
時至12時及每星期一、三下午2時至5時為原則。請於出

發前通知本處保管組，如有大型報廢品送往仰山廢品室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臨時動議-附件九



應請提早預約，若有疑問請來電洽詢(分機：6344)。
正本：本校各一、二級教學單位(院系所學位學程、洄瀾學院及師培中心)
副本：本校總務處保管組

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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